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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95 年 06 月 07 日

行政執行法 第 7、9 條(94.06.22)
行政程序法 第 3、72、73、74、131 條(94.12.28)

按「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本法規定為之。」

「…本法未規定者，依其他法律之規定。」分別為行政程序法第 3  條第

1 項、公路法第 1  條後段所明定。而查公路法對於行政文書之送達方法

並未規定，故自 90 年 1  月 1  日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應適用行政程序

法送達之相關規定。次按，「送達，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

業所為之。」「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，得將文書付與有辨

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、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。」「送達，

不能依前 2  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

，並作送達通知書 2  份，1 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事務所、營業

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，另 1  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

他適當位置，以為送達。」「前項情形，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，得將文書

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。」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1  項前段、第 73

條第 1  項及第 74 條第 1  項、第 2 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行政機關或

郵政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第 1  項規定為送達者，如於應受送達處

所確已完成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地方自治、警察機關或郵政機關（限郵務

人員送達適用），並製作送達通知書 2  份，1 份黏貼於送達處所之門首

，另 1  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時，則無論

應受送達人實際上於何時受領文書，均以寄存之日視為收受送達之日期，

而發生送達效力（法務部 93 年 4  月 13 日法律字第 0930014628 號函

釋意旨參照）。復按，「住所」係民法上概念，指當事人依一定事實，足

認以久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；所謂「一

定事實」，包括戶籍登記、居住情形等，尤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主要依據，

但不以登記為要件，實務上戶籍法上的住址與民法上的住居所，絕大多數

情形雖為同一處所，但並非當然同一，惟不論法院或行政機關在調查「住

所」時，通常均以戶籍登記的住址為認定標準，則為目前之通例（法務部

90  年 1  月 19 日（90）法律字第 047647 號函釋意旨參照）。查異議

人自 78 年 7  月 20 日起即將戶籍設於系爭戶籍地，迄未搬遷，即令其

因工作關係暫未住該處，亦難認其有廢止系爭戶籍地為其住所之意。異議

人應納之 83 年至 87 年度汽車燃料使用費，移送機關原訂之繳納期間為

各年度 7  月 1  日至同年月 31 日，嗣均改定繳納期間至 92 年 12 月

31  日止，並囑請郵務人員於 92 年 12 月 12 日將繳納通知書送達至系

爭戶籍地，因未獲會晤異議人，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、受雇人或應送達

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，乃寄存於大樹郵局，並製作送達通知書 2  份，1

份黏貼於送達處所之門首，另 1  份置於送達處所信箱或適當位置以為送

達，依前揭規定及法務部函釋意旨，各該繳納通知書、處分書均以寄存之



日視為異議人收受送達之日期，而發生送達效力。是異議人主張系爭戶籍

地為空屋，其並未居住，亦未收到處分機關繳納通知，且查無相關公示送

達文件，故移送機關之文書未合法送達云云，並無理由。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95  年度署聲議字第 242  號

    異議人即義務人  陳○○

上列異議人因滯納違反公路法罰鍰等，對本署高雄行政執行處 94 年度公路罰執字第

76429 號等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行為，認有侵害利益之情事，向本署高雄行政執行處

聲明異議，經該處認其無理由加具意見到署，本署決定如下：

    主    文

異議駁回。

    事    實

聲明異議意旨略以：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  條規定，公法上請求權因 5  年不行使而

當然消滅，本件執行名義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，且逾行政執行法第 7  條第 1  項之

執行期間，不得執行。另異議人戶籍雖設於○○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路○○巷○弄○

號（下稱系爭戶籍地），惟該址為空屋，蛛網密佈，其因工作關係並未居住該處，自

始未收到處分機關任何繳納通知，查詢大樹鄉公所亦無異議人公示送達文件，故處分

機關之文書送達不合法云云。

    理    由

一、本件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（旗山監理站）（下稱移送機關）因異議人滯

    納違反公路法罰鍰及 83 年至 87 年度汽車燃料使用費，於中華民國（下同）94

    年 6  月間檢附移送書、處分書、繳納通知書及送達證書等文件移送本署高雄行

    政執行處（下稱高雄處）執行。高雄處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之

    薪津債權三分之一，在應執行金額新台幣 2  萬 2,288 元範圍內，以 95 年 4 

    月 20 日雄執酉 94 年公路罰執字第 00076429 號執行命令，禁止異議人收取或

    為其他處分，第三人亦不得向異議人清償，並請第三人按月將扣押金額交付移送

    機關收取，異議人以如前揭事實欄所載之事由聲明異議。高雄處將異議人之異議

    書轉知移送機關，移送機關 95 年 5  月 22 日函復異議人並副知高雄處略稱：

    異議人聲稱其未居住於系爭戶籍地，惟亦未告知其他聯絡地址，故向系爭戶籍地

    寄發通知單，並無不妥，亦無逾請求權時效及執行期間等語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按「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本法規定為之。」「…本

    法未規定者，依其他法律之規定。」分別為行政程序法第 3  條第 1  項、公路

    法第 1  條後段所明定。而查公路法對於行政文書之送達方法並未規定，故自 9

    0 年 1  月 1  日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應適用行政程序法送達之相關規定。次按

    ，「送達，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。」「於應送達處所不

    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，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、受雇人或應送達

    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。」「送達，不能依前 2  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

    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 2   份，1  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

    住居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，另 1  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

    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為送達。」「前項情形，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，

    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。」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1  項前段、第 7

    3 條第 1  項及第 74 條第 1  項、第 2 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行政機關或郵政

    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第 1  項規定為送達者，如於應受送達處所確已完成

    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地方自治、警察機關或郵政機關（限郵務人員送達適用），

    並製作送達通知書 2   份，1  份黏貼於送達處所之門首，另 1  份交由鄰居轉

    交或置於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時，則無論應受送達人實際上於何時受領

    文書，均以寄存之日視為收受送達之日期，而發生送達效力（法務部 93 年 4 

    月 13 日法律字第 0930014628 號函釋意旨參照）。復按，「住所」係民法上概

    念 ，指當事人依一定事實，足認以久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

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
資料來源：

    其住所於該地；所謂「一定事實」，包括戶籍登記、居住情形等，尤以戶籍登記

    資料為主要依據，但不以登記為要件，實務上戶籍法上的住址與民法上的住居所

    ，絕大多數情形雖為同一處所，但並非當然同一，惟不論法院或行政機關在調查

    「住所」時，通常均以戶籍登記的住址為認定標準，則為目前之通例（法務部 9

    0 年 1  月 19 日（90）法律字第 047647 號函釋意旨參照）。查異議人自 78 

    年 7  月 20 日起即將戶籍設於系爭戶籍地，迄未搬遷，即令其因工作關係暫未

    住該處，亦難認其有廢止系爭戶籍地為其住所之意。異議人應納之 83 年至 87

    年度汽車燃料使用費，移送機關原訂之繳納期間各為各年度 7  月 1  日至同年

    月 31 日，嗣均改定繳納期間至 92 年 12 月 31 日止，並囑請郵務人員於 92

    年 12 月 12 日將繳納通知書送達至系爭戶籍地，因未獲會晤異議人，亦無受領

    文書之同居人、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，乃寄存於大樹郵局，並製

    作送達通知書 2  份，1 份黏貼於送達處所之門首，另 1  份置於送達處所信箱

    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；至於異議人應納之違反公路法罰鍰，移送機關所定繳納期

    限為 93 年 7  月 31 日，亦囑請郵務人員將處分書送達系爭戶籍地，郵務人員

    亦因同上之原因，以同一方式於 93 年 6  月 3  日辦理寄存送達於大樹郵局，

    此有法務部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資料、繳納通知書、處分書、送達證書附於高雄

    處聲明異議卷及執行卷可稽，依前揭規定及法務部函釋意旨，各該繳納通知書、

    處分書均以寄存之日視為異議人收受送達之日期，而發生送達效力。是異議人主

    張系爭戶籍地為空屋，其並未居住，亦未收到處分機關繳納通知，且查無相關公

    示送達文件，故移送機關之文書未合法送達云云，並無理由。

三、復按，「行政執行，自處分、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

    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，5 年內未經執行者，不再執行；其於 5  年期間

    屆滿前已開始執行者，仍得繼續執行。」行政執行法第 7  條第 1  項前段定有

    明文。查異議人應納之 83 年至 87 年汽車燃料使用費及違反公路法罰鍰，各該

    繳納通知書、處分書分別於 92 年 12 月 12 日、93  年 6  月 3  日合法送達

    異議人，有如前述，移送機關因異議人逾期未繳納且未行政救濟而於 94 年 6

    月間移送高雄處執行，並未逾前揭規定之執行期間。異議人主張本件已逾行政執

    行法第 7  條第 1  項規定之執行期間云云，核無足採。

四、末按，行政執行事件，依行政執行法第 9  條第 1  項規定，義務人得向執行機

    關聲明異議之事由，限於對執行機關之執行命令、執行方法、應遵守之程序或其

    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故如以前開情事以外之事由聲明異議者，自非法之所許。至

    於強制執行事件應為如何之執行，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；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

    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，執行機關無審認判斷之權（最高法院 63 年台抗字第

    376 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另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事件，移送機關作成行政處

    分之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期間有無逾越，行政執行處則不得審酌（本署法規及業務

    諮詢委員會第 29  次會議決議參照）。查異議人主張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

    定，本件執行名義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云云，核屬對移送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公

    法上請求權時效期間有無逾越之實體事項爭議，依行政執行法第 9  條第 1  項

    規定及上開判例、決議意旨，本署及高雄處均無審認判斷之權，異議人以聲明異

    議資為排除強制執行之方法，即有未合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執行法 9  條第 2  項，決定如主

    文。

中華民國 95 年 6  月 7  日

對本決定不得聲明不服

署長  林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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